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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柴桑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

奖励办法的通知

各乡（镇、场、区、处、街道）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直及驻区各单

位，沙城电子科技创新中心，沿江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心：

《柴桑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奖励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1年 7月 21日



- 2 -

柴桑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奖励办法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

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安委〔2011〕4号）、《江西省安全

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江西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

的通知》（赣安〔2018〕14 号）、《九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

于印发九江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意见》（九安发

〔2018〕20 号）、《中共九江市柴桑区委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

府关于贯彻落实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柴发

〔2018〕5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深入推进我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

工作，全面提升我区安全生产水平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奖

励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原则

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思想

为指导，坚持“企业自主负责，政府加大引导，部门协调推进”

和 “分步实施，全面推进，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扎实推进我区企

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。继续加大政府支持和投入力度，积极鼓

励和引导企业开展一、二、三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工

作，切实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，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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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健全和完善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，促进我区企业安全生产工

作上新台阶。

二、奖励范围及对象

（一）奖励范围：登记注册和生产经营活动场所均在柴桑区

辖区范围内的企业。

（二）奖励对象：通过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部门评定的一级、

二级、三级达标企业（以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为依据）。

三、奖励标准及资金来源

（一）奖励标准

1．首次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定的企业，三级安全生

产标准化企业奖励 2万元；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奖励 3万元；

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奖励 5万元；

2．安全生产标准化完成升级的企业，三级标准化企业升级

为二级标准化企业奖励 1万元，二级标准化企业升级为一级标准

化企业奖励 2万元；

3．文件下发之日前已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未获得首次

创建奖励,后通过复审领证的企业可获得一次对应的标准化等级

奖励；

4．首次创建已经获得奖励的企业在每次复审通过并领取证

书后，均奖励 1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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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的企业和企业主要负责人优先

考虑评先评优资格。

（二）资金来源

区政府每年设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专项奖励资金，年

度不足部分由区财政另行追加，节余部分滚作下一年度标准化创

建专项奖励资金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材料

凡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化奖励条件的企业，应按要求填写《柴

桑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奖励资金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并由主管

部门初审后向区安委办提出申请，同时提供下列材料：

1．柴桑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奖励资金申请表；

2．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
3．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;

4．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。

（二）网站公示

区安委办收到申请材料经复核、报区政府研究同意后，在柴

桑区政府网站公示 7 日，公示后无异议的办理奖励资金拨付手

续。

（三）申报时间

每年申报一次，申报日期为每年 12月 1日-12月 20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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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下列情形不予奖励

（一）安全生产标准化奖励资金发放前，因企业原因破产、

搬迁、停产、停业的；

（二）安全生产标准化奖励资金发放前，发生安全生产事故

或存在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者行为的；

（三）安全生产标准化奖励资金发放前，被负有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职责给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的；

（四）安全生产标准化奖励资金发放前，被区级及以上政府

或有关部门负面通报的；

（五）安全生产标准化奖励资金发放前，对存在的问题不积

极整改的；

（六）以弄虚作假等方式骗取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等级证书

的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奖励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柴桑区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奖励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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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柴桑区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奖励申请表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
企业注册地址

所属行业

企业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

经办人 联系方式

创建方式 £首次创建 £升级 £复审

标准化达标等级 申请奖励额度 万元

证书有效期起止日期

标准化证书编号

企业开户行 开户名

开户银行账号

主管部门初审意见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区安委办复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区政府审批意见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
